公安机关互联网备案常见问题解答（FAQ）

1、请问备案的法律依据？
2、我已在信息产业部（www.miibeian.gov.cn）办理ICP备案，是否还要在广州金盾网办理备案？
备案是否收费？3、

4、我有多个网站（域名）如何备案？
5、服务器在广州，维护者不在广州是否要在广州备案？
7、个人用户上网用户是否要办理备案？
8、备案证是否需要年审，如何年审？
10、提供接入服务的单位完成备案后还要进行何工作？
11、接入服务单位如何报送数据？
12、办理备案是否要装意味着要购买安全产品？
13、备案书面材料如何提交，备案证如何领取？

…………多个域名？
…………工作时间？
1、请问备案的法律依据？
1994年2月18日国务院第147号令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是我国第一部涉及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行政法规，其中第十一条规定了国际联网备案制度：“进行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由计算机信息使用单位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1997年12月11日国务院批准，1997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用户在接入单位办理入网手续时，应当填写用户备案表。备案表由公安部监制。

《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互联单位、接入单位、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包括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联网的单位和所属的分支机构），应当自网络正式连通之日起30日内，到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指定的受理机关办理备案手续。前款所列单位应当负责将接入本网络的接入单位和用户情况报当地公安机关备案，并及时报告本网络中接入单位和用户的变更情况。

2、我已在信息产业部（www.miibeian.gov.cn）办理ICP备案，是否还要在广州金盾网办理备案？
答：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公安机关网监部门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主管部门，公安机关的备案是旨在督促各单位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措施的安全备案，与其他主管单位的主管方向不同、备案目的、材料不同。在办理信产部备案的同时，也要办理公安机关的备案。

3、备案是否收费？
答：办理国际联网备案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4、我有多个网站（域名）如何备案？
答：因每个域名对应一个备案编号，所以多个域名需分开填写，每个域名单独填写一次备案信息。
5、服务器在广州，维护者不在广州是否要在广州备案？

答：网站系统维护权或服务器所在地，两者之中只要有一项落于广州的，就需到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分局进行备案登记。 

6、网站备案是否收费？
答：国际联网备案不收取任何费用。
7、个人用户上网用户是否要办理备案？
答：个人用户（如普通ADSL上网用户）备案由接入服务运营单位负责实名制登记。个人用户在开通互联网时要登记相关基本资料，资料暂时保存在接入单位，并由接入单位负责将接入本网络的接入单位和用户情况每月报我网监分局备案。一般个人用户原则上不直接到公安机关办理备案手续。有个人网站的除外。

8、备案证是否需要年审，如何年审？

答：如备案单位的资料有变更（如IP地址、电话），则在备案系统中提请变更，并在审核资料后将备案证提交到广州市公安局网监分局加盖年审章，若资料无变更则无须年审。

10、提供接入服务的单位完成备案后还要进行何工作？
答：提供接入服务的单位，备案后需逐月上报其单位下级用户的更新资料。
11、接入服务单位如何报送数据？

答：提供接入服务的联网单位（运营商）应在本单位完成备案手续的基础上，登录广州金盾网（www.gzjd.gov.cn）的“信息网络安全”栏目下载数据报送表格，整理本单位及下属用户数据，报送到我支队邮箱  wj3k@gzjd.gov.cn ,并每月更新。

12、办理备案是否要装意味着要购买安全产品？
答：公安机关依法督促各单位按照本单位性质落实安全技术措施，除网吧、宾馆、酒店等公共上网场所需安装公安机关指定的安全产品外，其他单位可自行按照法规要求落实安全技术措施。

13、备案书面材料如何提交，备案证如何领取？
为方便各单位提交书面备案材料和领取备案证，我分局在广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设立互联网备案工作点作为便民服务窗口，地址：广州市越秀区黄华路26号1楼，联系电话：83803843、83111602、13556186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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